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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反馈公立医院改革
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核查结果违约金部

分及医保医师处理结果的通报

根据鞍山市医保局下发的《关于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

委反馈公立医院改革专项审计调查发现问题核查整改工作

的通知》，海城市中医院（公立医院）违规使用的医保基

金已退回，依据相关文件追回违约金及对相关医保医师进

行处理。现将处理结果通报如下。

定点医疗机构
医保违约金

违约金总计 城乡居民 城镇职工

海城市中医院 441100.00 335100.00 106000.00

合计 441100.00 335100.00 106000.00

序号 科室 医生姓名 记分

1 检验科 陈彤 6

2 心病一疗区 潘子星 6

3 心病二疗区 吴倩 6

4 介入操作医生 郭亮 6

5 呼吸科 莫丽 6

6 呼吸科 卢昊 6

7 呼吸科 赵楠 6

海城市医疗保障局

2026 年 3 月 13 日


